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AI智慧监测实验室场地改造项目
	1项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内容
2026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计划为我中心配备1套AI智慧监测实验室，为保障该实验室后续安装、运行工作安全、稳定、高效开展，需同步推进场地改造相关工作。我中心拟启动AI智慧监测实验室场地改造项目的采购工作，采购内容如下：
1 .原有老旧围墙拆除
2 .场地原有泥结路面开挖清理，地面附着物清理外运
3 .路面雨水井及配套管道开挖、铺设（接至场外市政排污口）
4 .化粪池上方围墙钢承台制作安装
5 .场地混凝土面层浇筑施工
[bookmark: _GoBack]6 .围墙砌筑（含柱头制作）
7 .围墙帽檐琉璃瓦铺贴施工
8 .围墙及标语牌基层抗裂砂浆批刮、外墙钢化腻子批涂、水包砂面层施工
9 .围墙铁艺花格定制及安装
10 .施工脚手架搭设、现场围挡设置及成品保护
项目工程量清单内容详见附件4。
（2） 工作要求
1、乙方根据设计图纸等内容编制项目的施工方案，报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开始项目施工。 
2、项目完成日期以甲方签具验收报告书之日为准。
3、在施工工期内如遇下列情况，经双方协商，以甲方出具的书面通知为准，工期方可顺延，除此之外，工期均不得顺延：
（1）合同履行中发生重大设计变更（变更范围超过原设计的 10 %）直接影响施工进度；
（2）不可抗力因素；
（3）乙方需要甲方提供材料而甲方因材料货源供应客观问题导致供应不及时的；
（4）甲方同意顺延工期的其他原因。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
（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项目服务时间以合同为准。
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西路72号。
3、交付地点和验收
交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验收方式：项目完成后，乙方通知甲方代表进行验收，甲方自接到验收通知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甲方对乙方提交的维修维护成果和验收材料进行现场审定，符合合同、询价公告、采购需求、项目报价单及承诺规定的要求的，由甲方出具验收报告书由双方签署并加盖甲方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4、合同签订时间
自项目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5、付款条件
（1）合同签订后，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支付申请和发票，甲方收到乙方的支付申请和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2）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施工工作经甲方验收完成后，向甲方提交支付申请和合同尾款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尾款。








